
我們處在一個婚姻關係脆弱的時代，婚姻制度不再被信任，婚姻的

定義被改變，家庭價值和意義被輕看，年輕一代不想結婚，也不曉

得該如何經營關係。 

今天的講題是「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因為神對婚姻的設計，

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要豐富。 

婚姻是神所賜最美好、最深刻的人際關係 

創世記第一章是按照時間的順序描繪神的創造，每一天都是好的。

第二章則是以人為中心來描述神的創造：神將人安置在美麗的伊甸

園，然而，當焦點轉到人的時候(2:18)，經文寫到：「神說：那人獨

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接著就讓人去幫動物命名。

經文最後說：「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經文表達的問題在於「獨居」，因此配偶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獨居，

不是送餐，也不是打掃，而是能夠陪伴。 

透過命名的過程，人看著神有秩序、各從其類的創造，找不到和他

相似、能夠與他作伴的另一位，就更體會到他的孤單。 

因此，當夏娃被帶到人面前，亞當一看就明白，他說：「這是我骨

中的骨、肉中的肉」。 

骨肉，是用來形容緊密的關係，聖經稱配偶是我們骨中的骨、肉中

的肉，表示那是最緊密的關係。接下來的24節就是我們了解聖經婚

姻觀最重要的經文，教導我們怎麼如何建立婚姻。 

首先講到人要離開父母，聖經最常用離開來責備以色列百姓「離棄」

神，隨從外邦神行邪淫、去事奉別神。離開是離棄、背叛、是個認

真盤算過，改變效忠對象的決定。進入婚姻，就是在理智上決定改

變我們效忠的優先順序。 



因為在神的眼中，夫妻關係在親子關係之上，配偶的地位超越我們

的父母。所以進入婚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改變我們效忠、連結的

優先順序。另一方面，隨著孩子出生、長大，父母會花很多心力照

顧孩子，但是要彼此提醒，夫妻關係仍然是最重要的關係。 

因此，基督徒夫妻應該經常檢視，不要讓父母、子女擠壓到配偶的

地位、威脅到婚姻關係。 

離開父母之後，要與妻子連合。連合，是緊貼著、緊靠著的意思，

像是把兩張紙用膠水黏在一起。黏好後就不可能再完整撕開、恢復

成原來的兩張紙。用來形容關係的緊密。 

聖經用連合這個字來描述對耶和華的「專心倚靠」。形容婚姻是積

極的、堅持不離不棄，立定心志要與配偶共渡一生，緊密地結合在

一起。 

與配偶連合需要很用心，在心態上和實際生活中，都緊緊靠在彼此

身旁，學習在工作、興趣、服事、朋友、其他異性中，只選擇與配

偶不離不棄。 

有婚姻生活經歷的夫妻應該都能體會，有太多的時候，婚姻需要靠

意志力堅持，因為我們都不完美。事實上，生活中沒有幾件事情是

保證一帆風順的，菜刀會頓、衣服會磨破、汽機車需要定期保養、

房子也需要經常維修。 

婚姻的經營也是一樣，需要我們刻意靠在配偶身邊，不論順境或逆

境、富裕或貧窮、健康或疾病，堅持對彼此的承諾，永遠愛他/她、

不離不棄。 

 



最後，如果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這麼深刻，那麼「二人成為一體」

一定包括夫妻之間的性關係，但是應該也遠超過性關係。 

因為進入婚姻，是學習建立一個新的身分認同，從妳跟我，到我們。

在生活中學習彼此配搭、作伴，學習分享過去的點點滴滴、現在每

一天的喜怒哀樂，以及對未來的夢想和理想。 

25節說：「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彼此應該毫無隱藏，

因為夫妻是生命共同體。 

想像兩個人的合夥企業，一起開一間早餐店、一個小麵攤，一起享

有權利與義務，共同為未來的成敗負起責任。這兩個人應該想著如

何讓未來更好，而不是一直計較自己今天有沒有吃虧。 

婚姻也是一樣，甚至有時候你需要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成全你們的

關係。 

 

婚姻要反映三一神在愛中團契的特性 

可是這麼美好的婚姻關係，竟然是從那人獨居不好開始。為什麼在

一切都美好的創造中，人的獨居是不好的？這跟我們的被造有關。

一章26~27節的經文提到三個重點： 

第一，經文透露三一神的特性。神是單數，但是聖父、聖子、聖靈

都是神，所以是用複數的我們。透過整本聖經所描繪的這位神，是

聖父、聖子、聖靈在愛中享受團契關係的神。 

第二，在這段經文我們留意到，神只有在造人的時候，是按著祂自

己的形象樣式，其他的動物則是各從其類，沒有提，也不重要。因

此每一位單獨的個人，無論性別、年齡、婚姻狀況，都反映神的形

象與樣式。 



第三，只有在人的被造時特別提到造男造女。提出性別，強調兩人

是不同的，卻是相配的。 

神設立婚姻從「那人獨居不好」開始，因為獨居無法反應出神在愛

中團契的特性。每一個人都反映神的形象與樣式。但是當一男一女

進入婚姻關係，婚姻關係本身也反映出神的形象。 

婚姻，是男人與女人，兩個不同卻相配的人，在親密的、愛的關係

中所建立，反映的是聖父、聖子、聖靈在愛中團契的特性，補足了

獨居時所缺乏的團契關係。 

婚姻是塑造夫妻屬靈生命的場域 

但我們是活在破碎不完美的世界裡，有太多的原因會讓婚姻不再幸

福，甚至痛苦怎麼辦？一定要忍耐到底嗎？可不可以離婚？痛苦有

意義嗎？ 

馬太福音19章、馬可福音10章記載法利賽人來問耶穌可不可以離婚的

問題，耶穌引用創世記「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

體」來回答，然後補充說：「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耶穌回答的是，離婚並不是神對婚姻的心意。 

法利賽人只想到自己，只在意甚麼情況下離婚是上帝允許的，但是

在激烈的同婚議題衝突後，我們應該問的是，跟隨基督的人該如何

經營婚姻？該如何才能為這個世代留下不一樣的見證？ 

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五章就在處理這個問題。 

以弗所書前三章在講基督信仰的核心、奧秘，第四章開始講到實際

生活該怎麼反映出、活出這樣的信仰。到了第五章21節開始，應用

到家庭中的人際關係。保羅先用22~24節教導妻子，但是用6節、多一

倍的篇幅教導丈夫。 



這整段保羅的教導，經常被拿來鼓勵妻子要順服丈夫，卻比較少強

調丈夫對妻子的愛與捨己，因為丈夫為妻子付出的概念，與我們的

文化傳統格格不入，但這樣的張力在保羅的年代更大。 

當保羅的時代，是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羅馬的法律沿用希臘城

邦的精神，認為丈夫是妻子的頭、是一家之主、是家裡的國王。妻

子只是丈夫的附屬品，兒女更只是財產，基本上丈夫、父親，愛怎

麼做就怎麼做。 

保羅是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勉勵妻子要順服作頭的丈夫，而且賦

予屬靈的意義，要像教會順服基督一樣去順服丈夫，是發自內心、

積極正面的順服。 

然而經文更大的篇幅，是在提醒丈夫的角色。面對丈夫，保羅沒有

提頭的概念，也沒有提到權柄，只說要去愛妻子、為妻子捨己。在

當時，這絕對是離經叛道、顛覆性的教導。 

 

保羅的提醒是，夫妻在敬畏基督的前提下去彼此順服，透過丈夫的

愛以及妻子的順服，建立婚姻關係。若是按照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是丈夫要先學習捨己的愛。 

捨己，是優先考慮配偶和婚姻的好處，在做任何決定的時候，先放

下自己的喜好、先想到配偶。 

保羅在挑戰我們做丈夫的，身為文化中的既得利益者，願不願意主

動放下好處與權力，去愛妻子。那是我們出於敬畏基督的心，對妻

子的順服。 

2020年五月底，當時的大法官表示：憲法賦予人的自由，包括婚姻中

及婚姻外的性自主權，所以認定刑法中的通姦罪違憲。 



可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7:4)的教導是「丈夫和妻子都沒有權柄主張自

己的身體，乃在於對方」。保羅說的就是夫妻之間的性關係。因為

夫妻間的性要彼此顧念、彼此尊重、彼此討論。這是捨己。 

保羅的教導在當時很顛覆，對我們今天的文化也很顛覆。 

但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是弗5:18聖靈充滿之後的結果，

而聖經中捨己與順服最極致的榜樣，都是耶穌基督。腓2:8說耶穌他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也就是說，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的愛或順服，都是在效法基督，這

是基督徒成聖的過程，這是神特別給在婚姻中信徒榮耀的呼召！ 

聖靈充滿的結果，會讓我們能在婚姻中學習捨己與順服，並且最終

的方向是效法基督。你願意為婚姻多付出一些努力嗎？ 

保羅擴大了家庭的概念，基督徒的家庭是在上帝的家裡，在神家中

的丈夫與妻子，要透過一起效法基督、彼此順服，建立以神為首的

新秩序。 

婚姻生活充滿責任與挑戰，保羅提醒我們要將婚姻中的衝突和挑戰，

看為是神幽默的提醒、是祂要鍛鍊我們捨己與順服的能力，是神要

透過你的婚姻生活來鍛鍊你屬靈生命的肌肉。 

當夫妻都願意在婚姻中效法基督，走成聖的道路，個人生命逐漸反

映出造物主的形象與樣式，婚姻美滿幸福就只是這成聖旅途上必然

的結果。而這樣的婚姻關係，也會更多反映出神在愛中團契的形象。 

婚姻指向末日基督與教會的合一 

保羅繼續說，「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跟教會說的」。

可是耶穌也曾對不相信復活的撒督該人說：「當復活的時候，人不

取也不嫁，乃向天上的使者一樣」。 



如果婚姻這麼美好、這麼重要，為什麼帶不進永恆？如果婚姻沒有

未來，還要努力經營嗎？ 

關鍵在於婚姻在基督教信仰中，有另一個重要的功能。舊約用婚姻

比喻神與以色列百姓的關係，透過婚姻這個我們有深刻感受的人際

關係，讓經文讀起來有感覺、有畫面。 

在新約時代，也是用婚姻關係比喻基督與教會。保羅說的奧秘，就

是指向將來基督與教會最終的合一，也就是約翰所說，在復活的時

候，羔羊（基督）將要迎娶祂的新婦（教會）。 

比喻，用來幫助我們理解一個不容易明白的概念。像一個建築的模

型、或是導航系統。 

當將來復活的時候，我們將一同參與在那場婚宴，親眼見證到基督

與教會的合一，做為比喻的婚姻就不再需要了。 

但是在今天，我們要認真經營我們的婚姻，因為我們個人生命會被

塑造、家庭得以穩固，更要成為基督與教會關係活生生的見證。 

結論 

我們都被呼召要活出以神為首的生命。在今天婚姻的主題上： 

首先，每一位屬神的百姓，都需要明白、了解、尊重婚姻關係，要

能夠對抗世界的謊言，不可以輕看上帝對婚姻的設計。 

其次，成聖是每一位跟隨基督者的道路。在跟隨基督的前提下，我

們要在每天的生活中學習效法基督。婚姻只是今天在這裡分享、提

醒的道路。 

第三，如果你也剛好在婚姻中，我們的挑戰，就是要在這個荒謬的

時代中，活出聖經的婚姻觀，成為成長的榜樣與見證。無論得時不



得時，努力在每天的婚姻生活中學習捨己與順服，那是個效法基督

的過程。 

千萬要記得，你的婚姻不只是你的婚姻。 


